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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器 官 移 植 诞 生 之
日，人们就对它争议不断。
尽管在技术手段上，器官
移 植 的 过 程 已 经 日 臻 成
熟，但是对其法律与伦理
的争论还在持续。

就生命而言，器官移
植 是 挽 救 终 末 期 脏 器 衰
竭患者生命，提高生活质
量的有效手段。我国器官
移植源于上个世纪 60 年
代。目前，国际上能够开
展 的 器 官 移 植 手 术 在 我
国均能开展。移植总量仅
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
每年约 1 万例，每年等待
器 官 移 植 的 患 者 有 150
多万，器官移植供需比例
为 1150。

足可见，器官来源形
势严峻，严重制约器官移
植发展与患者救治。而我
国死囚器官捐献，一直备
受国际社会的猜测，从而
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
问题。

迫 于 种 种压 力，2007
年 10 月，中华医学会在丹
麦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医
学会（World Medical Asso-
ciation）会议中对外承诺：
不再使用被关押的犯人和
死刑犯人的器官进行器官移植，除非用于他
们的直系亲属的器官移植。

然而，中华医学会迫于国际舆论压力所
作的承诺，将使器官移植面临更大的道德风
险。在遗体器官来源本来匮乏的情况下，放
弃当下死刑犯器官捐献的路径，是否意味着
更多活体捐献的产生或者更多的待移植患
者无法得到移植治疗？

“忏悔的死刑犯被剥夺了选择捐献的机
会”，而这样被解读为“停止使用死囚犯器
官”的承诺，因缺失现实的土壤，反过来进一
步引起人们猜疑、恐惧、不安全与不信任感。

有些人认为，在中华民族传统观点中，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
是生命伦理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则。常态下应
该爱惜身体，珍惜生命，防止伤害，防止外伤
引起疾病。进而有人将其引申为，人们死后
的身体也应该尽可能保持完整。

但这其实并不是古人对于身体的爱护
和珍视的终极性。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
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
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
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
辟也。”

显然这和保护自己，珍视自己的生命并
不矛盾，而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器官移植技
术是外科技术发展必然的结果，亦是“爱人”
的“仁者”之术。

传统中华民族，让每个人对家庭有着真
挚的情感和深刻的信任，在正常情况下是决
不背叛家庭也相信家庭不会背叛自己。而
且，我们对家庭成员非常关心，有一个成员
出大事，一般都是要经过全体成员商议，最
终拿出一个“共同结果”，被认为这是一种亲
切而又自然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观念下的“知情同意”，是
共同的家庭意志的体现，且决策以彼此尊重
对方的独立人格，在维护家庭成员个人利益
的基础上维护家庭整体利益为前提的。在死
刑犯器官移植问题上，也应当作如是观。

儒家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
伤，孝之始也”，所透漏出的另一个层面的意
蕴是：个人的身体源自父母，自己不能随意
毁伤的，这是“孝”的起点。也就是说，身体本
就属于家庭，而不单纯的是属于个人，对于
身体的处置经由家庭协商无可厚非。

因此，个人要捐献器官，应当同家人商
量，得到家人（特别是父母等直系亲属）的支
持。如果一个人已去世，生前未表示不同意
捐献其人体器官，那么死者家属就具有“共
同表示同意”的捐献权，这是符合儒家的家
庭作为一个决策共同体的伦理观的。

在中国，家庭与社会的契约的有效性与
可信度，要远远高于个人与社会的契约。这
一点，在死刑犯器官捐献中同样适用。

事实上，无论是 1984 年的《暂行规定》，
还是 2007 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都隐含着

“家庭主义”的特色。
这不同于西方的规范伦理中的“自我”，

家庭主义涵养下的中国人的“自我”，是有着
必然社会内容和必然社会身份的，在缺乏个
人主义传统的社会，家庭对囚犯个体的权利
具有一定的保障性。

不过，这种传统思想只能是道德的保
障，不能代替法律的作用。

未来，我国还应尽快完善器官移植法律
体系建设，明确死刑犯器官捐献的程序和规
范。单薄的《条例》无法独立适用于死刑犯这
一特殊的捐献群体。而且，法律必须从制度
上、技术上充分地保障捐献者自愿、实施者
安全，保证捐献、移植的无偿性或者说非利
益性。

在分配制度上，政府应与社会一道建立
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器官移植分配网络
和分配机制，防止人体器官被非公正、非正
义地利用。

就器官捐献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言，应
大力提倡和推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这样
才能保证 2015 年，死囚犯器官禁止捐献后，
我国的器官捐献率保持住并有所提升。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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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是全世界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
不过，同在欧洲，全世界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也出
现在这个洲———英国。而其他国家也多是在摸
索中前行，一边呼吁鼓励，一边完善制度。

为了保障公平分配，西方发达国家都建有
独立、统一、公开的“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患
者和“供体”的信息在该网络中均能获取，患者
等待人体器官的排序也是公开的，且接受公众
和卫生行政部门监管。

比如西班牙，为了缓解器官捐献率低带来
的社会问题，西班牙政府于 1979 年颁布了器
官捐赠和器官移植法案，1989 年西班牙卫生和
社会事务部成立了国家器官移植中心 （简称
ONT），该中心负责统筹全国器官的获取和分配，
没有通过 ONT 的移植都被视为违法行为。

而且，西班牙政府还设立以医院为单位的
捐献协调小组（独立于器官移植团队），注重持
续性专业培训，同时政府给予大力的支持，对需

要移植手术经费不足的患者提供财政补贴。这
一器官移植体系被称为“西班牙模式”。现在，西
班牙每年保证 1000 例左右的捐献，基本可满
足国内需求。

在欧洲另一国家瑞典，根据当地捐献法，如
果死者生前没有作出选择,是否捐献器官将由死
者家属决定，而那些没有登记但对器官捐献态
度积极的人可以随身携带器官捐献卡。

德国的伦理委员会则建议，在全国开展宣
传解释工作，然后由国家出面，系统地要求所有
公民回答其是否同意死后捐献器官的问题。公
民本人同意或不同意捐献器官的决定，可记录
在其医疗卡及驾驶证的数据库中，公民有权随

时改变自己的决定。如果公民不作明确表态，那
么他将被告知，在其死后适用“不反对即同意”
的原则。

法国也应用了与德国类似的原则，只要车
祸死亡者没有特别声明，都视为同意捐献器
官。澳大利亚的驾照持有者约 80%都愿意签署
相关协议。而在美国，很多人生前即根据器官
移植和捐献法签署协议，死后自愿捐献器官，
并在器官移植中心留有血样供配型用。这些签
署协议的人，如果患病需要移植器官，也相应
享有优惠待遇。

而在美国，成年人几乎都有驾照，它不仅是
开车的执照，也是身份的证明，更是捐献器官同

意书。因为美国大部分州采用了领取驾驶执照
时，登记捐献器官意愿的制度，国会同时还会给
登记的志愿者减轻个人所得税。

无论州法律如何规定，无论志愿者以何种
方式捐献组织和器官，他们都必须先对自己的
家人和朋友讲明自己的志愿捐献意向，否则万
一志愿者突然去世，家属仍然有权不让医院移
植死者的任何器官，即使记录显示死者生前曾
经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在亚洲，同样也有国家的方法值得借鉴。新
加坡于 2009 年修订人体器官移植法令，国家肾
脏基金会拨出 1000 万新元设立“肾脏活体捐献
者援助基金”。该法令在征求意见时引起极大争
议，焦点在于如何使补偿捐献者与鼓励穷人卖
器官相区别。新加坡卫生部称只有新加坡公民
和永久居民才能在捐献肾脏后申请援助，且申
请者的经济能力要经过基金会的严格调查，补
偿非强制，遗体捐献亦不适用。 （原鸣整理）

国外器官捐献知多少

12 月 3 日上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在“2014
年中国 OPO 联盟（昆明）研讨会”上宣布：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
移植供体来源。

这一决定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实际上，我国近几年在人体器官移植逐步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上从未停止努力的脚

步———2007 年 5 月，国务院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国家卫生计生委也出台了相关规定，
建立了依托计算机系统分配器官的捐献系统；2013 年 2 月，我国全面启动公民逝世后自愿捐
献原则。今年 3 月 2 日，黄洁夫就在全国两会时对媒体表示：“现在已进入到器官移植发展的
新阶段，（器官移植工作）摆脱依赖死囚器官的历史阶段。从去年启动，到今年 3 月 2 日，全国
有 1570 例器官捐献，有近 5000 例患者重获新生。”其时，我国有 38 家移植中心已停用死囚器
官；一个月后，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正式开通。

今年 11 月，黄洁夫在杭州举行的 2014 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上表示，国家卫生计生委未来
还将出台新政，对目前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 169 家医院，如不开展公民身后捐献器官移植项
目，将被吊销器官获取和移植资格；私下分配器官的医院，或使用国家器官共享系统以外来源
器官开展移植手术的医生，也将被取消资格。

一方面是对于器官移植制度的完善，扩大合法渠道的器官捐献数量，一方面对于长期备
受争议的死囚器官移植计划明令禁止。双管齐下，这让 12 月黄洁夫宣布的决定看起来是意料
之中。

为何选择这个时机公布？在人体器官移植的规范化路途上，还有多少“坎”需要我们跨越？

今年 3 月 3 日，一封名为《中国在器官移
植中的反腐斗争》的公开信引起关注。

这封信由世界器官移植界 8 位知名的
学者共同完成。信中肯定了中国在器官移植
领域中取得的成绩以及为此作出的贡献，但
同时提及了中国依然通过死囚得到器官资
源这个问题。

也许，正是这封信让政府终于下定决
心，“斩断”死囚器官捐献这“最后一根稻草”。
当厦门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齐忠权告
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件事时，他同时强调：

“中国死囚器官移植必须要停止。”
长期以来，中国死囚器官捐献一事都备

受诟病。“我能理解黄洁夫作出这个决定要
顶住多大的压力。”齐忠权说，“虽然我国在进
行死囚捐献时按照法律程序，获得本人以及
家属的认同，但是因为在监狱这种环境，所
以国际上依然不认可。”

众所周知，中国的器官捐献率并不
高。目前，我国每年大约有 150 万人因末
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进行移植，而仅 1 万
人能如愿得到移植，供需比例只有 1
150。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平均器
官供需比为 120~130，美国为 15，
英国则为 13。

“我们也承认，禁止死囚捐献器官可能
会导致很多患者需要更长时间等待。”齐忠
权说，“但是就国际大趋势而言，禁止死囚捐
献才是给中国器官移植争取了一条正确的
道路。”

一封公开信引发的决心 心理障碍要搬开

接下来，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增加公民器
官捐献率。

如果向人们提一个问题：“为何不愿意进行
器官移植？”得到的答案可能各不相同。但是追
根究底，还是潜意识中文化熏陶的结果。在东方
文化里，身体和灵魂往往被视为一体，二者同等
重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保持身体完整的信
念，成为阻碍人们捐献器官的心理障碍。

如果从医学的角度看，器官捐献可能就变得
不那么“恐怖”。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人体器官

获取组织办公室主任黄晓武在接受 《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时解释说：“一个人在被宣布临床死
亡后，身体细胞不会立即全部死亡，体内没有病
变的器官在短时间内也还存在功能，这些器官经
过医学手段的处理，可以切取下来并移植到其他
人体内继续存活和发挥功能。器官捐献就是公民
在医院内死亡后，基于生前的意愿或家属的同
意，以无偿捐赠的方式，把自己的器官捐赠给濒
临死亡、等待移植的人让他们重获新生。”

有一个概念可以概括器官捐献———利他行

为。“中国有句古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
终之际捐献出自己的器官拯救他人的生命，也是
一种‘人之将死，其行也善’的表现。”黄晓武说，

“换一个角度来讲，你的心脏在另一个人的体内
跳动，是一种生命的延续；你的眼角膜为盲人带
来光明，就有一个人继续替你看这个美丽的世
界。捐出器官，给那些处于重症中的人带来生的
希望，是一种爱的传递与扩张。每个人都有面对
死亡的时刻，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在临终时让
生命延续、点燃他人的生命之光。”

器官移植中心脏移植手术对于捐献器官质
量要求最高，通常情况下，医学界实施的心脏移
植手术是将已判定脑死亡并配型成功的人体心
脏完整取出。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脑死亡。

提到死亡，从一般意义而言，人们更能够接
受以心跳、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消失为标准，而
对于那些心跳还在，但是陷入深度昏迷，苏醒可
能性几乎为零，且脑干反应消失的患者，人们不
愿承认他们的死亡。

正是人类情感的难以接受，让“脑死亡”的临
床标准一直存在争议。

即便是在医学界，脑死亡的标准也并无定
论。1959 年，法国学者 P. Mollaret 和 M. Goulon 在
第 23 届国际神经学会上首次提出“昏迷过度”的
概念，同时报道了存在这种病理状态的 23 个病
例，并开始使用“脑死亡”一词。从 1966 年开始法

国即确定了“脑死亡”为死亡标志。
上世纪 70 年代后，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

等国家陆续公布了本国判断脑死亡的标准。虽然
各国在判定脑死亡的标准上争议很大，其中许多
国家还是采用美国的“哈佛标准”或与其相近的
标准。

尽管关于脑死亡的标准推出了不少版本，但
是目前，制定有关脑死亡的法律，直接以立法形
式承认脑死亡为宣布死亡的依据的国家只有十
几个。

我国关于脑死亡定义的相关法律也迟迟没
有出台。2009 年，有媒体报道，国家卫生部脑死亡
标准起草小组制定的《脑死亡判定标准（成人）

（修订稿）》和《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成人）（修订
稿）》即将发布。但是报道刊出后，却迟迟不见这
两部修订稿的真正发布之日。

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对于使用大脑死亡作为死
亡判断标准带来的争议。“脑死亡虽然没有改变传
统的死亡定义，但涉及到提出一个新的死亡判定标
准的问题，因而极富争议。当然脑死亡的提出也和
器官移植相关。"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医疗法
律学副教授四川省医学会医学伦理学专委会青年
委员张洪松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但这并非影
响器官捐献的唯一因素，甚至不能说是当前器官捐
献率不高最主要的因素。”

但是，对此齐忠权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我
国器官移植的一大障碍就是脑死亡相关法律法
规的缺失。" 我们也曾经这样操作过，让家属和法
医同时在场，一旦确认患者脑死亡，就立刻进行
签字进行器官移植。即便这样，心脏、肝脏、肺也
无法使用，因为就在签字的时间里，器官已经缺
血无法使用了。"

“脑死亡”标准需完善

更为制约器官捐献的因素是“捐献渠道不畅
通，手续复杂”。在我国，很多人都不知道器官捐
献应该如何办理相应手续。

“而且，在中国进行器官捐献前，需要确认捐献
人具有捐献意愿和判定捐献人已经死亡，这一过程
的手续如果过于繁琐就可能错过摘取器官的最佳时
机。”张洪松说，“但是在国外，比如美国的许多州，领
取驾照时就会同时登记器官捐献意愿。由于交通事
故遇难者是器官捐献的重要来源，一旦发生意外事
故，医院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确定死者的捐献意愿。”

张洪松同时表示，公平分配也是影响器官捐献

的因素之一。卫生部 2010 年制定了《中国人体器官
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肝脏与肾脏移植的核心政
策》，并开发了相应的器官分配系统，该系统以患者
病情紧急度和供受者匹配程度等医学指标对患者
进行排序，由计算机自动分配器官。这一系统的建
立有助于增强公众对器官捐献的信心。但是如何保
证公平分配不仅仅是一个电子技术的问题，其建立
的分配标准是否妥当，仍然需要伦理上的探讨。比
如，应当器官捐献者及其直系亲属的优先权多大权
重等，都可以讨论。

早在 2012 年 3 月 6 日的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

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就曾表示，在卫生
部和红十字会组织下，中国即将建立器官移植应对
系统，增加器官移植的分配公信力和执法力度。

“目前所有捐献的器官，都有专职协调员会
同捐献者所在医院将捐献者的有关信息在卫生
部、中国红十字总会制定的器官分配计算机登
录系统登录，计算机按照国际人体器官分配的
基本原则与全市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受者）信
息进行自动匹配、排序、分配。从而达到公平、规
范，保证优先满足临床最紧急和最适合的患者
的移植需要。”黄晓武表示。

器官移植 路坎坷
本报见习记者袁一雪

延伸阅读隗

尽管国内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数量不少，
但这其中，“还缺少专业的工作人员———社会工作
者”。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副
教授刘继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器
官捐献整个流程，包括从填写医院到捐献者的后续
服务，都看不到社会志愿者的身影。这些工作大部
分由医院自己完成。”

“器官捐献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自愿，自愿基
础上，公民利他行为。公民不知道帮助谁，器官移植
机构应该是代理人，不为利，而是为了帮助其他人，
这样本质就是志愿服务。”刘继同进一步解释。

更重要的是，社会要让器官捐献者感觉到温
暖、有尊严、对社会有意义。“这时，就需要专业服务，
要对捐献者理解、平等接纳，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包

括增加人文关怀。”2013 年 6 月底，我国红十字会在
媒体上宣布，器官捐献登记将可实现在线报名，每
个愿意捐献器官的人，都可通过网络报名成为器官
捐献志愿者，并可获得器官优先移植权。同时，该系
统也将为器官捐献协调员提供一个规范管理的工
具，协调员是整个器官捐献的见证人，负责政策宣
传、协调手续、缅怀纪念等工作。

志愿服务应跟上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